
山东省外卖封签使用管理指南 

 

第一条 为全面推广使用外卖封签，规范餐饮外卖食品密封方式，预防餐饮外卖配送过程食品安全

风险，提升外卖餐饮食品安全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山东

省食品安全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指南。 

 

第二条 外卖封签是指为保障食品安全，防止餐饮外卖食品外包装在配送过程中开启，所使用的一

次性封口包装件。 

 

第三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外卖封签的制作、使用及其相关管理活动，适用本指南。 

 

第四条 外卖封签应当一次性使用，具备使用后无法恢复原状的性能。 

 

外卖封签应当避免破损掉落对食品造成污染。不宜使用订书钉等简易封口代替封签等密封方式。 

 

第五条 外卖封签由餐饮服务提供者在餐饮外卖食品外包装封口位置或其他适当位置使用，使用位

置及使用方法应当保证在封签完整的情况下无法接触到食品。 

 

第六条 外卖封签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四种样式： 

 

（一）餐饮服务提供者自行定制的封签； 

 

（二）餐饮服务提供者出单时打印的具有封签功能的销售单据； 

 

（三）网络餐饮服务第三方平台提供者统一定制的，提供给该平台入驻商家统一适用的封签； 

 

（四）市场监管部门、行业协会等单位设计、发放的具有公益性质的封签。 

 

第七条 鼓励餐饮服务提供者、网络餐饮服务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在外卖封签上印制一维条码或二维

码，记载的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所配送餐饮外卖食品的提供者、品种、数量、配送时间。 

 

鼓励餐饮服务提供者、网络餐饮服务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在封签上印制食品安全及反餐饮浪费等宣

传内容。 



 

第八条 网络餐饮服务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应当督促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使用封签等方式对配送的食

品进行密封。 

 

鼓励网络餐饮服务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将有关外卖封签使用的内容，纳入与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的

食品安全管理责任协议。 

 

第九条 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应当使用封签等方式对配送的食品进行密封。 

 

鼓励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以显著、合理的方式提示配送人员和消费者查看外卖封签的使用情况及

接收注意事项。 

 

第十条 鼓励网络餐饮服务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与配送人员签订合同时，约定

涉及外卖封签法律责任的条款。 

 

第十一条 配送人员在接收餐饮外卖食品时，应当检查外卖封签的完整性，对封签已被破坏或者封

签不完整的餐饮外卖食品，有权拒绝接收。 

 

配送人员在配送过程中应当保持封签的完整性，防止配送过程中食品受到污染。 

 

鼓励配送人员在消费者接收餐饮外卖食品时，告知消费者检查外卖封签的完整性。 

 

第十二条 消费者拒收未按照规定进行密封的餐饮外卖食品时，可以通过拍照、录像等方式留证。 

 

第十三条 网络餐饮服务第三方平台提供者或者配送人员劳务关系所属单位应当加强对配送人员使

用、辨别外卖封签等密封方式的培训，组织相关宣传推介活动。 

 

鼓励市场监管部门、行业协会等社会团体开展包括外卖封签在内的食品安全知识培训和宣传。 

 

第十四条 本指南自 2025年 1 月 1日起施行。 


